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餐饮业务须限制其餐饮处所内的顾客数目，在任何时间内均

不得超过该处所通常座位数目的六成。重新规定了被准许同

坐一桌的人数限制，所有餐饮处所内不得有多于八人同坐一

桌。酒吧及酒馆内不得有多于四人同坐一桌。新的香港社交距

离措施中对餐饮处所及酒吧/酒馆的规定概括如下。

餐饮业务 酒吧及酒馆

佩 戴口罩的规

定

有。除饮食外，顾客须一直佩戴口罩。

保持距离 桌子之间至少有1.5米距离，或设有效隔

板。

人数/座位数 最多8人同坐一桌；

且顾客人数最多占

座位数目的60%。

最多4人同坐一桌；

且顾客人数最多占

座位数目的60%。

其他规定 于酒吧/酒馆，公众娱乐场及夜店/夜总会

等处所内工作的人士及表演者，须一直佩

戴口罩，除顾客及该等人士或表演者之间

设有有效隔板外。

香港自2020年07月11日起收紧社交距离措施

2020年07月02日至2020年07月08日期间，香港本地传播

的2019冠状病毒（COVID-19）新增病例飙升。2020年07月

09日，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宣布收紧社交距离措施（新的香

港社交距离措施）1，于2020年07月11日起生效，直至2020

年07月24日（指明期间）。新的香港社交距离措施作为香港

《预防及控制疾病（规定及指示）（业务及处所）规例》（第

599F章）（香港业务处所规例）修订的一部分生效，意味着

对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于2020年06月30日公布措施2的收

紧。

1. 香港对公众地方群组聚集的限制

被准许在公众地方进行群组聚集的人数限制没有变化。有效

至2020年7月16日的《预防及控制疾病（禁止群组聚集）规

例》（第599G章）中规定的50人限制仍然保持不变。

2. 香港餐饮业务，酒吧及酒馆的COVID-19限制

1	 h t t p s : // s c . i s d . go v . h k / Tun iS /www. i n f o . go v . h k /g i a /
general/202007/09/P2020070900611.htm?fontSize=1

2	 h t t p s : // s c . i s d . go v . h k / Tun iS /www. i n f o . go v . h k /g i a /
general/202006/30/P2020063000588.htm?fontSize=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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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香港表列处所限制收紧

香港业务处所规例也重新规定了对进行不佩戴口罩的活动的

处所的香港社交距离措施。新的香港社交距离措施概括如

下：

派 对房及卡

拉OK场所

夜 店或夜总

会

健身中心

佩 戴口罩的

规定

有。除饮食外，顾客须一直佩

戴口罩。

有。运动前后

须一直佩 戴

口罩。

保持距离 不适用 健身站，器械

和器材之间

至少有1.5米

距离或设有

有效隔板。

人数/座位数 每房间或处

所 内 每 个

作出有效 分

隔的空间内

不 得 超 过 8

人。

顾客人数不

得超过通常

座位 数目的

60%。

连教练在内，

每 一小组训

练或课堂不

得 有 超 过 8

人，并须遵守

以下规定。

其他规定 于 酒 吧 / 酒

馆 ，公 众 娱

乐场及夜店/

夜总会等场

所内工作的

人士及表演

者，须一直佩

戴口罩，除设

有有效隔板

在 顾客及于

该等处 所内

工作或表演

的人士之间

外。

超过8人的小

组训练或课

堂则须分拆

为不超过8人

的小组，而每

小组或分组

之 间有至少

1.5米距离或

设有有效隔

板。

有关《香港业务处所规例》下香港社交距离新措施的详情，请

参阅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的公报3。

3	 h t t p s : // s c . i s d . go v . h k / Tun iS /www. i n f o . go v . h k /g i a /
general/202007/09/P2020070900611.htm?fontSize=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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